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条释义 

 

第二条 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

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

见，实行统计监督。 

 〔释义〕本条是关于统计的基本任务的规定。 

根据本条规定，我国《统计法》所称的统计，是指运

用各种统计方法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

和统计咨询意见，实行统计监督等一系列统计活动的总称。

《统计法》所规范的统计活动，就其进行统计的行为主体

而言，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组

织实施的统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组织实

施的统计，同时也包括各级统计机构对企业事业组织和其

它组织所组织实施的统计进行必要的管理。就其统计内容

而言，主要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 

根据多年统计工作实践经验，我国的统计工作具有信

息、咨询和监督三大职能。这次《统计法》修改，对本条

关于统计的第二项基本任务的规定，在原有的“提供统计

资料”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提供“统计咨询意见”的内

容。 

 一、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 



 在统计工作中，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是紧密衔接的

两个环节。统计调查，是根据统计设计规定的统计调查对

象、统计指标、分类标准和调查方法，有组织地向社会搜

集原始资料的过程，它的任务是取得原始资料。统计分析，

是运用统计方法，通过对统计资料和有关情况的系统整理

和研究，从数量方面来说明社会现象的变化，揭示其本质

和规律性，预测未来发展。 

 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的对象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情况。 

 二、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见 

 统计资料，是通过统计调查所取得的、以数据形式

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各种统计信息的总称。它

是统计调查工作的成果，包括原始调查资料和经过整理分

析的综合统计资料。统计资料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分为

四类：①以统计表形式提供的统计资料。包括调查表、综

合表、图表及文字说明；②以统计报告形式提供的统计资

料。包括统计报告、统计分析研究材料；③以电讯、磁介

质形式提供的统计资料。包括统计表资料和统计报告资料；

④以出版物形式提供的统计资料。包括《中国统计年鉴》

及其他各种统计年鉴，以统计资料为依据撰写的各种文章

等。提供统计资料是统计工作的一项经常性的任务。统计

数据反映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是社会的公共信息



资源，除了属于国家秘密的统计资料应当保密外，其他的

统计资料都应当及时地公布，提供给全社会的统计信息使

用者。 

 统计咨询意见，是指利用统计部门所掌握的丰富统

计信息资源，运用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和先进技术手段，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深入进行综合分析和专题研究，

为科学决策和管理提供实施意见和对策建议。改革开放以

来，为适应国家管理国民经济和社会事务的需要，各级政

府统计机构不仅分别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政领

导机关及社会有关方面提供统计信息，而且通过统计分析，

为国家的宏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咨询意见。正是根据这一

情况变化，这次修改《统计法》对统计的基本任务增加了

提供“统计咨询意见”的内容。 

 三、实行统计监督 

 统计监督，是根据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从总体上

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运行状态，并按照客观规律的

要求对其实行全面、系统的定量检查、监测和预警，以促

使经济和社会持续、协调、稳定地发展。统计监督在国家

宏观调控和监督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统计监督

的内容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运行状态，即依据一整套能够

及时、准确、全面、系统地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运行状态

的统计信息，对当前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运行状态是否符



合客观规律进行监测，对于违背客观规律的状态及时地向

决策机关发出预警信息；同时还可以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

及时向决策机关发出适时调整政策的统计咨询意见。 

 统计的信息、咨询和监督三大职能，是相互作用、

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和密切联系的。信息职能是统计最基

本的职能，是保证咨询和监督职能得以有效发挥的前提。

咨询和监督职能是在信息职能基础上的拓展和深化，在充

分发挥信息资源作用的基础上，对统计整体效能的提高。 

 


